
6.2.9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

智能化服务系统包括智能家居监控系统、智能环境设备监控系统、智能工作生活服务系统等，

其以相对独立的使用空间为单元，利用综合布线技术、网络通信技术、自动控制技术、音视频技

术等将家居生活或工作事务有关的设施进行集成，构建高效的建筑设施与日常事务的管理系统，

提升家居和工作的安全性、便利性、舒适性、艺术性，实现更加便捷适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，提

高使用者对绿色建筑的感知度。 

第 1 款，智能化服务系统具体包括家电控制、照明控制、安全报警、环境监测、建筑设备控

制、工作生活服务（如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养老服务预约、会议预约、智慧化物业

管理、疫情防控管理调度）等系统与平台，能够实现多种服务功能。本款要求至少实现 3 种类型

的服务功能，以便提升使用者感知度和获得感。 

为体现建筑使用便利性，本款要求住宅建筑每户户内均设置智能化服务系统终端设备，公共

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内需设置智能化服务系统终端设备。对于项目竣工时未设置而在运行使用后由

用户自行购买安装的情况，本条评价时不予认定。 

第 2 款，智能化服务系统的控制方式包括电话或网络远程控制、室内外遥控、红外转发以及

可编程定时控制等，如果系统具备了远程监控功能，使用者通过以太网、移动数据网络等，实现

对建筑室内物理环境状况、设备设施状态的监测，以及对智能家居或环境设备系统的控制、对工

作生活服务平台的访问操作，则能有效提升服务便捷性。同样的，本款也要求具有远程监控功能

的服务类型要达到 3 种。

第 3 款，智能化服务系统若仅限于物业管理单位来管理和维护的话，其信息更新与扩充的速

度和范围一般会受到局限，如果智能化服务平台能够与所在的智慧城市（城区、社区）平台对接，

则能有效实现信息和数据的共享与互通，大大提高信息更新与扩充的速度和范围，实现相关各方

的互惠互利。智慧城市（城区、社区）的智能化服务系统的基本项目一般包括智慧物业管理、电

子商务服务、智慧养老服务、智慧家居、智慧医院等，能够为建筑层面的智能化服务系统提供有

力支撑。本款要求至少 1 个系统项目实现与智慧城市（城区、社区）平台对接。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（智能家居或环境设备监控系统设计方案、智

能化服务平台方案、相关智能化设计图纸、装修图纸）；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，

投入使用的项目还需查阅管理制度、历史监测数据、运行记录。 


